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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快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拟修订《公司章程》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修订内容 

√修订原有条款  □新增条款  □删除条款  

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具体内容如下： 

 

（一）修订条款对照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七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董事长

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 

第七条“董事长为执行公司事务的

董事，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 

第九十八条“董事由股东会选举或

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会解除

其职务。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

选连任。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

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

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

第九十八条“董事由股东会选举

或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会解

除其职务。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

连选连任。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

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

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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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董事可以由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

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 1/2。” 

 

务。  

董事可以由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

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 1/2。 

公司设职工代表董事一名，由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

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第一百〇七条“ 董事会由 11 名董

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4名。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其中一名

应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依据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章程的规定另

行制定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应按照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本章程

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执行。” 

第一百〇七条“董事会由 9名董事

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2名。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其中一名

应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依据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章程的规定另

行制定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应按照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本章程

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执行。” 

第一百三十三条“审计委员会委员

为三名，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的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两名，由

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人士担任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的职工代表可以成

为审计委员会成员。 

第一百三十三条“审计委员会委员

为三名，由董事会选举产生，为不在公

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组成，其

中，独立董事两名，由独立董事中会计

专业人士担任召集人。” 

 

 

是否涉及到公司注册地址的变更：□是 √否  

 

除上述修订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前述内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具体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二、修订原因 



公告编号：2026-008 

依据新《公司法》并结合公司发展实际，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运行机制，提升

公司治理水平，并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有

关部分条款的表述进行相应修改。  

 

三、备查文件 

江苏快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江苏快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7 日  


	一、  修订内容
	（一） 修订条款对照

	二、 修订原因
	三、 备查文件

